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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議員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擬稿議員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擬稿議員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擬稿議員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擬稿

李永達議員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修訂本

[立法會CB(2)321/99-00(01)號文件 ]

李永達議員應主席所請，向委員闡述其提出的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修訂本。該等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的修訂本已於會議席上提交，並於其後送交委員

參閱 [立法會CB(2)321/99-00(01)號文件 ]。

《博物館規例》 (附表 3第 446段 )

2. 委員察悉李永達議員建議修訂《博物館規例》

第 5條，使博物館除了每星期的星期二、農曆年初一及農
曆年初二外，全年每天均向公眾開放，而開放時間則由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決定。李議員表示，鑒於博物館

的建築成本及運作開支高昂，博物館應盡可能向公眾開

放，使資源得到最大程度的運用。

3.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並不支持李

永達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當局已就此諮詢負責市政服務

的部門，所得結論是博物館的開放時間，可因應資源情

況、博物館所在地點及公眾需求而以行政方式決定。她

解釋，在法例中訂明博物館的開放時間將有欠靈活，因

為在某些情況下，當局將須暫時關閉博物館，以便進行

緊急維修及保養。不過，她表示政府當局原則上同意，

博物館每星期只可關閉一天。她要求李議員重新考慮其

建議。

4.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回應主席時表示，根據現行

的《博物館規例》第 5(3)條，博物館主管獲賦權在無須發
出通知而基於其認為適當的理由之下，暫時將博物館或

其任何部分關閉。在此方面，政制事務局副局長指出，

現時有不少位於較偏遠地區的小型博物館，李議員提出

的修正案會對人手調配造成困難。因此，政府當局認為，

博物館館長應有行事上的彈性，視乎人手資源決定博物

館的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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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鄧兆棠議員認為，如博物館能在公眾假期期間

開放，將會吸引更多人前往參觀，而此等安排可以行政

方式作出。政制事務局副局長明白委員的關注事項，並

同意檢討增加博物館開放時間的可行性。然而，她表示

在未有顧及其他因素如參觀人數及資源影響的情況下，

就所有博物館的開放時間作出硬性規定，並非符合成本

效益的做法。

政府當局

6. 經討論後，李永達議員表示會考慮在其提出的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中，給予博物館主管若干行事上

的彈性。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同意以書面就李議員提出的

關注事項作出回覆。

《遊樂場地規例》 (附表 3第 500段 )

7. 委員察悉李永達議員建議修訂《遊樂場地規例》

第 14條，在不會對遊樂場地內其他人構成危險的前提
下，容許以人手運送的手推車進入遊樂場地。政制事務

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原則上並不反對該項擬議修正

案，但仍需研究該修正案的草擬方式。委員對該項擬議

修正案並無提出反對。

《公眾墳場規例》 (附表 3第 559段 )

8. 委員察悉李永達議員建議廢除《公眾墳場規例》

第 9條，該條旨在對政府作出豁免，使之無須為公眾墳場
墳墓之內的物品的損失或損毀負上法律責任。李永達議

員請委員注意，政府當局已同意廢除《圖書館規例》及

《博物館規例》中的類似豁免條文。

9.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並不支持李

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因為在確定放置於露天墳墓之內的

物品種類方面將有困難。政府當局擔憂廢除該豁免條文

的建議，會出現無理據支持的申索而引致不必要的工作

及糾紛。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告知委員，現行的豁免條文

是兩個前市政局在 1995至 96年度，因發生一宗山泥傾瀉
事故，導致和合石墳場內若干墳墓遭到損毀而增訂的。

該條文的目的是豁免政府及兩個市政局，使之無須為墳

墓之內的物品因天災導致的損失或損毀負上法律責任。

她指出，公眾墳場屬露天地方，部分墳場更沒有任何圍

牆或圍欄。因此，政府不可能為放置在墳墓之內或之上

的物品的損失或損毀負上法律責任。

10. 李永達議員表示，他雖同意當局難以為墳墓作

出保護以免受蓄意損毀，但他認為政府應為疏忽或管理

不善而導致的損失及損毀負責。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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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如墳墓內的物品失竊，政府仍可被控未有採取合理

步驟防止公眾墳場發生竊案。然而，有關把骨灰／遺體

或其他物品存放在公眾墳場的合約中，可能載有豁免條

文。他進一步指出，關於第 9條中 “物品 ”一詞是否包括墳
墓本身，並無明確的規定。政府律師回應主席時表示，

《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 )所界定的 “墳墓 ”一詞的
定義，是 “挖掘地下而成，而並無磚砌或石砌內牆或其他
人造內壁的埋葬地方 ”。主席察悉，該規例中並無有關該
豁免條文中 “物品 ”一詞的明確定義。

政府當局 11. 鑒於委員對此表示關注，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

示，政府當局會再行諮詢負責市政服務的部門的意見並

作出回覆。她指出，須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才能推翻兩

個前市政局增訂豁免條文的決定。

《公廁 (行為及舉止 )規例》 (附表 3第 591段 )

12. 委員察悉李永達議員建議修訂《公廁 (行為及舉
止 )規例》第 5條，刪除禁止在公廁遊蕩的規定。李議員
表示，警方可帶走或拘捕涉嫌在公廁內犯罪的人。政制

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並不反對該項擬議修正

案。

其他修正案

13. 李永達議員告知各委員，他亦正在考慮提出下

列修正案  

(a) 訂明釐定公眾街市檔位租金的計算方法，並規

定該計算方法須經由立法會批准；

(b) 在酒牌局成員中加入區議員；及

(c) 把 新 成 立 部 門 的 英 文 名 稱 修 改 為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Department”。

14. 李議員表示，他得悉法案委員會決定不會動議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改食物環境 生署的英文名

稱。然而，他仍希望以其個人名義動議有關的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由於修改名稱的建議將涉及條例草案多

項條文，他請求委員同意讓其就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的草擬問題，尋求法律事務部的協助。經討論後，

委員認為如李議員堅持就該署的名稱動議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他們不反對其按慣常做法就此問題向法律事

務部尋求意見。



經辦人／部門

5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過往會議的續議事項

15.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接獲的意見書

所作出的回覆。當局作出回覆的文件已於會議席上提

交，並於其後送交委員參閱 [立法會 CB(2)326/99-00(01)
號文件 ]。

16. 張永森議員重申，以酒牌局的擬議成員數目及

嚴格的會議法定人數規定而言，他關注到酒牌局能否應

付日後的工作量。此外，根據擬議的過渡性條文，任何

向前酒牌局提出的申請，如在 2000年 1月 1日前仍然待
決，將須視為新的申請。張議員認為此項規定有欠公允。

主席指出，此規定應不會導致任何不公平情況，因為發

牌條件將維持不變。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當局已作

出安排，讓現有的酒牌局在 2000年 1月 1日前加快處理所
有仍然待決的申請。主席建議現有的酒牌局應在 1999年
12月下旬舉行例會，以便處理所有積壓的申請。

17. 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張永森議員時證

實，對《應課稅品 (酒類 )規例》作出的修訂僅屬技術性質
的修訂。將會加入有關規例的發牌準則，是以兩個臨時

市政局現時採用的準則作為基礎。政府當局並無就此方

面訂定新的發牌條件。建議增訂的條文旨在提高酒牌局

運作的透明度。

18. 在張永森議員的要求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

允在下次會議舉行前，提供政府當局就委員在 1999年 10
月 26日會議上所提關注事項作出的回覆。她表示，政府
當局並不贊同和街市檔位租金有關的建議。在日後成立

的新架構下，對街市檔位租金將進行整體的檢討。

19. 關於李華明議員在 1999年 11月 4日會議上建議
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

示，政府當局接納其中兩項擬議的修正案，但並不同意

其中一項和體育場經理的權力有關的修正案。政府當局

現正考慮作出另一項修正，以便讓區議員加入為市政服

務上訴委員會成員。

20.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將於 1999年 11月 12
日 (星期五 )舉行最後一次會議，討論張永森議員提出的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及政府當局就委員提出的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作出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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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會議於下午 12時 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6月 26日


